
政策解读丨供给、消费、技术、制度、国际合作 全方位支持民

营企业参与新能源建设
发布时间：2025-05-06 来源：中国电力报

  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随后，各相关部

委和地方政府积极行动，加快完善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系。在此背景下，最近发布的《国家能源局关

于促进能源领域民营经济发展若干举措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正是这一系列政策在能源这一关键基础产业领域的具体化和深

化，旨在打通堵点、纾解痛点、激发活力，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和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中进一步做大做强。

  源头活水：发挥民营企业优势，助推新能源更高质量发展需要政策破立

  民营经济已成为我国能源领域、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回顾过去十余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在光伏制造领域

占据全球领先地位，打造出从硅料、硅片、电池片到组件的完整产业链优势，还是在风电装备制造、项目开发建设、技术创新应用等方

面，民营企业都展现出了惊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成为推动我国新能源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力军之一。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在光伏制造

领域产能超过 70%，风电设备制造领域超过 60%。在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开发方面，民营企业也保持着 30%以上的市场

份额。在国家能源转型战略实施过程中，民营企业已成为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为我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能源体系作出了突出贡献。

  民营企业具有机制灵活、决策高效、市场敏感、敢于创新的独特优势。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决策链条短、反应速度快，市场

敏感性强，更善于抓住市场机遇。在资源配置方面，民营企业更加注重效率和投入产出比，能够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实现较高收益。在技

术创新方面，民营企业敢于尝试、敢于冒险，多年来在光伏电池技术迭代、风电装备大型化、新型储能技术研发等方面都走在了行业前

列。许多民营企业已从单一设备供应商成长为集成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为行业深度赋能。

  支持政策将有效促进民营企业更高水平更大活力参与新能源建设。在项目开发层面，破除部分地区新能源项目准入隐性壁垒，降低

民营企业获取优质资源的难度；在融资层面，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尤其在资本密集的大型项目上加大支持力度；在政策

层面，针对民营企业特点进行精准扶持，强化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简化审批流程、统一工作标准等提高投资预期和加快项目落地速

度；在市场交易层面，保障民营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这些支持政策的“破立”，将有效缓解民营企业遇到的体制机制困难，增加新能源

建设持续投入和扩大发展积极性，也将极大激发民营企业内生动力。

  多维立体：《通知》出台将全方位构筑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新能源发展政策体系

  能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命脉和重要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即推动能源消费革命、

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为我国能源发展指明了方向。本次国家能源局出台的举措政策，

践行这一战略思想，从供给、消费、技术、制度和国际合作五个维度构建起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政策支持体系，旨在全方位赋能民营

企业。

  供给开发方面，助力破除参与壁垒、拓展发展空间。《通知》着力于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特别是在新能源项目开发、重大能源基

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明确支持民营企业投资参与“沙戈荒”大基地开发建设，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建设光热发电、生物质能多元化利用和

可再生能源供暖等项目，这将有力破除民营企业在重大能源基础设施参与方面的显性和隐性壁垒，大大拓宽民营企业在新能源供给端的

参与广度和深度。

  消费利用方面，支持参与集成发展、培育新业态新模式。随着能源系统形态的深刻变革，新能源开发利用的灵活性、集成性日益重

要。《通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能源新业态新模式，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虚拟电厂、新型储能、电动汽车充

换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等新兴业务。这将引导民营资本和创新力量进入能源创新利用环节，促进供需互动，提升能源系统整体效率和灵

活性。



  技术创新方面，鼓励协同攻关、支持转型升级。技术创新是新能源发展的核心驱动力，《通知》积极支持民营企业深度参与能源领

域重大科技创新，鼓励民营经济领军企业参与研究制定能源科技发展重大战略、规划、标准和政策，鼓励国家科技创新平台与民营企业

协同攻关，特别是明确支持在“沙戈荒”大基地中应用一定规模的前沿技术光伏组件。同时，鼓励民营企业推进风电场、光伏电站构网

型技术改造，创新“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提高出力预测精度、运行效率和管理水平，积极培育风电、光伏设备循环利用先进技术和商

业模式，这些举措将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促进新能源产业持续升级。

  制度建设方面，完善市场机制、提升服务效能。良好的制度环境是民营企业健康发展的土壤，《通知》致力于完善市场化机制，提

升政务服务水平。明确将通过不断健全市场准入制度、推动完善生产要素获取机制、持续规范能源市场秩序等措施，推动民营企业公平

参与市场；实行一窗受理、在线并联审批等优化能源投资审批流程，以及多种方式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等措施提升能源政务服务

水平，这些措施将推动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透明、高效的制度环境。

  国际合作方面，支持高质量“走出去”、融入全球价值链。在全球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国际合作是必然趋势，《通知》支持引导

民营企业高质量“走出去”，高质量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稳妥开展风电、光伏、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项目合作，支持民营企业参

与全球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强信息共享、风险预警和权益保障，为民营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合作。

  以点带面：政策落地将对激活民营企业参与新能源建设热情，驱动产业升级产生重大助力

  《通知》的制定和实施，并非孤立的政策点，而是旨在通过关键环节的突破，以点带面，助力激活整个能源领域民营经济的“一池

春水”。其落地生效，预计将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民营企业参与新能源建设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一是推动民营企业在新能源开发建设上有更广的参与面。随着项目开发环节壁垒的破除和公平竞争环境的改善，更多有实力、有技

术、有热情的民营企业将有更大机会和更大动力进入此前难以涉足或创新发展的领域，如大型“沙戈荒”能源基地、光热电站以及各类

新业态新模式集成发展等。这将带来更多元的投资主体，促进市场充分竞争，加速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进程，推动实现更有活力和更高

质量的发展。

  二是促进民营企业在技术应用创新上更为积极。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明确支持和市场化机制的完善，将极大激发民营企业的研发投入

和创新热情。民营企业将更积极地将前沿技术应用于实际项目，创新技术应用场景和研发模式，特别是在高效率光伏组件、大容量风电

机组、高质量新型储能、和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有望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民营领军企业，引领产业技术方向。同时，民营

企业还将更积极探索技术与应用的创新结合，催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为能源系统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三是助力民营企业在新能源市场化交易上更加活跃。民营企业，特别是发电企业和用户侧主体，是参与市场化交易的重要力量。《通

知》保障其平等参与各类电力市场交易，将有效提升市场活跃度。民营企业凭借其灵活的经营策略和对成本效益的高度敏感，可促进价

格发现，优化资源配置，推动电力市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当然，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通知》效力能否充分发挥、政策初衷能否圆满实现，关键在于后续的落实。这需要各级能源主管

部门和地方政府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和行动，将《通知》中的原则性规定转化为可操作、可量化、可考核的具体任务和

路径方案，进一步细化配套措施，建立健全监督评估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惟其如此，这项全方位支持民营企业参与能源建设的政

策，才能成为驱动我国能源革命向纵深发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让民营经济焕发勃勃生机的强大引擎。（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新能源院院长 辛颂旭）


